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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开大〔2019〕36 号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及其所属各单位劳务费发放工作，强化预

算管理，规范发放标准和程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学校制订了《上

海开放大学劳务费发放暂行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开放大学劳务费发放暂行管理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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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各部门劳务费发放管理，强化预算管理，

规范发放标准和程序，参照《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

（沪财行〔2017〕45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所称劳务费包括专家咨询费、撰稿费、评审费、

讲课费、考务费及其他劳务费。 

（一）专家咨询费是指以会议、现场访谈或勘察、通讯等形

式咨询专家意见或建议支付的费用。 

（二）撰稿费是指因撰写、编辑、审稿等活动支付的费用。 

（三）评审费是指因课题、专项等项目的评审工作支付的费

用。 

（四）讲课费是指因授课、培训、专题讲座等活动支付的报

酬。 

（五）考务费是指因命题、阅卷、巡考等活动支付的报酬。 

（六）其他劳务费是指除上述工作内容以外，支付给个人的

劳务报酬。 

二、劳务费中的讲课费税后发放标准，参照有关规定，其中：

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，每学时不超过 500元；正高级技术职

称专业人员，每学时不超过 1000 元；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，每

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。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实际发生的学时计

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。专家咨询费、评审费发放的上限

参照讲课费发放标准。劳务费中的考务费、撰稿费税后发放标准，

由相关职能部门确定。除上述费用外，其他劳务费税后发放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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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每半天不超过 500元、一天不超过 800元。 

三、部门或项目负责人应科学、合理地编制劳务费支出预算，

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执行。如确实因为项目内容发生变化需要调整

预算的，必须根据经费来源履行预算调整程序，经有关部门批复

后执行。 

部门或项目负责人对劳务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合规性负责

并承担直接责任。严禁无预算、超预算、超标准发放劳务费。严

禁以支付劳务费的名义套取资金。 

四、经费归口管理部门分配项目任务给部门、学院（分校）

或法人单位后，部门、学院（分校）或法人单位负责人为经费使

用的项目负责人，下达项目中的劳务费合计数不得超过项目经费

分解前的预算额度，经费归口部门的负责人对下达的项目经费负

有监管责任。科研经费按照科研方面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各部门发放劳务费必须登陆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的薪资劳

务系统进行操作，按要求录入姓名、单位、身份证、手机号等内

容。单批次发放金额超过 20000元的，应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 

六、劳务费应通过转账发放至领款人本人的银行卡中。需要

通过邮局汇款的，由经办部门到财务与资产管理部领取支票（或

转账）后通过邮局汇款。 

七、学校各部门应加强专家和各类人员的管理，及时建立专

家库和相应管理办法。    

八、学校各部门应根据发放标准，结合日常工作特点和经费

来源性质等实际情况，及时修订本部门劳务费发放实施细则，报

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备案。经费下达部门有规定的必须按照规定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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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下属事业单位应参照本办法制定管理办法，报财务与资

产管理部备案。 

    九、劳务费发放标准如遇国家相关标准变化的，按照国家规

定执行。 

十、学校审计部门在审计项目的实施中重点关注劳务费的发

放。 

十一、本办法由学校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

十二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上海开放大学关于专家

咨询费、劳务费发放暂行管理办法》（沪开大〔2016〕29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
	OLE_LINK1
	OLE_LINK2

